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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的无名化工厂系临颍县富有工贸有限公司。经现场核查发现，举报内容部分属实。关于反映的
“排放工业废气”问题属实。该公司生产有废气排放，主要为甲醛吸收尾气和罐区及生产区无组织排放的
甲醛、甲醇废气。关于反映的“异味难闻”问题不属实。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现场检查人员未
闻到明显异味。市生态环境局临颍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进行了监督性监测。监测报告表明，
该公司无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相关排放要求。

该企业北侧为红全种植合作社，南侧为漯河市第一概念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西侧为农田，东侧为107
国道，东侧107国道对面企业从北到南依次为：皇帝庙乡第二集体工业园、漯河森匠家具有限公司、邢氏
牧业有限公司。离该企业最近的商桥村居民区约3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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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将对该企业进一步加强监管，
确保企业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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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我市交办第十八批2个群众举报件，其中舞阳县
1件、源汇区1件，市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协调

联络办公室已按程序交舞阳县、源汇区整改。
根据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1年4

月7日至5月7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371—
65603600，专门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
A428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天8：00至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河南省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
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
督察地方处理。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十八批群众举报件

现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第八批D2HA202104140072、第九批D2HA202104150037、第十二批D2HA202104180068、第十三批D2HA202104190046生态环境信访问题办理情况补充公示如下，其办理结果以本次公示为准：
（2021年4月25日）

漯河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举报件办理结果补充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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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组核实，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华店村小学对面超市主要经营生活用品，超市老板为华东和，院内没有养殖场，华东和在其

他村庄也没有养殖场。
二是在排查中发现，超市西有一老沟，老沟约有50米长，下雨后存有积水，沟内有树枝等杂物，

并发现沟边放有三个大垃圾桶，垃圾桶内散发出难闻气味。
三是经排查，华店村共有3个小养殖场。村西外有2个小型养猪场，一个养猪场老板叫华庆生，距

村庄50米，距华东和超市940米，现在只剩3头母猪、8头小猪和2头肉猪，产生的粪便直接清理入该
户的沼气池；另一个养猪场老板叫华松勺，距村庄20米，距华东和超市900米，该养殖场存栏5头母
猪和8头肉猪，产生的粪便直接排入沼气池，少量粪便被群众拉走当作肥料使用。村外南华俊峰有一
个养鸡场，距村庄160米，距华东和超市400多米，现存栏3300羽，粪便收集后，卖给周边村庄农
户。以上三个养殖场由于规模小，粪便及时清走没有异味排出，没有影响居民生活。

舞 阳
县马村乡
华店村小
学对面的
超市，违
规建造养
猪场，排
放 污 水 ，
异 味 难
闻。

舞
阳
县

水
、
大
气

部
分
属
实

整改结果如下：
一是已将超市西边沟内树枝杂物清理干净，

周边环境进一步得到美化。
二是已将原摆放的三个垃圾桶重新选定位

置，责成第三方保洁单位清尘公司增加清理垃圾
的频次，防止垃圾堆积，减少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三是加强对该村养殖场（户）的监管，严禁
粪污乱堆乱放，减少对村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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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反映的“老旧小区改造”问题，经查属实。根据漯河市百城建设工程暨城市“双修”工作要求，

经过前期充分摸底调查，人民路水利一局家属院符合改造提质政策；并经前期征求居民意见，群众对该老
旧小区改造意愿强烈，通过入户走访，发放征求居民意见表603份，群众支持率达81.1%。依据（源百城
提质办〔2020〕3号）的批复，被纳入2020年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二是反映的“无任何手续”问题，经查不属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小区改造工作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 23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的指导
意见》（豫政办〔2019〕 58号）、漯河市百城建设提质暨城市“双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漯
河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实施方案》（漯百城提质办〔2020〕 5号）文件规定，结合征求到的居民意
见，顺河街街道按照老旧小区改造省级示范小区标准，制订了《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提升方案》。经对项
目设计公司进行公开招投标，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对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整体
规划设计，最终方案在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公示。该项目的整体设计方案报市百城办审核，经漯河市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竞争性评审会专家评审通过，并于2020年6月在漯河市住建局网站进行公示。目前，该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设计已完成。新建配套“一有七中心”建筑，属于该项目组成部分，尚未实质开工建设。

三是反映的“在小区里建办公楼”问题，经查属实。该位置拟建建筑是按照河南省老旧小区改造样板
小区“一有七中心”（有一个坚强的党组织，有一个便民服务中心、综治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卫生
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儿童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中心）的意见来设计，局部三层，用于小区服
务。该地块上原为小区5号楼前危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存在多种安全隐患。按照国办发〔2020〕23号、豫
政办〔2019〕58号、漯百城提质办〔2020〕5号等文件指导意见，拆除该处危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后，可以
消除院内老旧建筑安全隐患，同时具备建设“一有七中心”和物业用房的条件。根据确定的设计方案，源
汇区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提升指挥部组织力量对该处危旧公房和违章建筑进行依法拆除，对建筑垃圾进行
了清理，先期对空置场地进行了防尘覆盖，设置了围挡，安装了喷淋降尘设施，尚未实质开工建设。“一
有七中心”建设完成后，可以更好地为小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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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源汇区就《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整体规
划设计方案》再次全面征求居民意见，精细谋划改
造计划，成熟一项、启动一项。立即组织对“一有
七中心”拟建设设计及选址等再次进行小区全覆盖
式意见征询，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群众诉求及
意愿，做到“愿改尽改”。“一有七中心”现建设方
案暂停执行，根据群众意见进行优化，经公示后，
按照新方案执行，确保改造项目达到群众满意。

二是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做好群众思想工作，
激发居民的改造热情，改造中问计于民，建立定期
会商机制，调动居民全程参与，全过程、全方位监
督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和工程质量。改造后问效于
民，组织居民代表参与竣工验收、共管共评，严格
按照群众意见整改。争取群众的最大理解和支持，
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三是同步统筹好楼道内管线整治、现有楼体清
洁、小区道路修补等失养失修方面提质改造工作，
切实补齐物业管理、社区公共服务的短板，全面建
立社区自我管理的长效机制，逐步实现老旧小区

“环境整洁、配套完善、管理到位、群众满意”的总
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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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反映的“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问题，经查属实。根据漯河市百城建设工程暨城市“双修”

工作要求，经过前期充分摸底调查，人民路水利一局家属院符合改造提质政策；并经前期征求居民意
见，群众对该老旧小区改造意愿强烈，通过入户走访，发放征求居民意见表603份，群众支持率达
81.1%。依据（源百城提质办〔2020〕3号）的批复，被纳入2020年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

二是反映的“原本是说要建花园绿地”问题，经查不属实。该小区5号楼与2号楼之间位置，原
为危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存在多种安全隐患。按照国办发〔2020〕23号、豫政办〔2019〕 58号、漯
百城提质办〔2020〕5号等文件指导意见，拆除该处危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后，可以消除院内老旧建筑
安全隐患，同时具备建设“一有七中心”和物业用房的条件。按照《水利一局家属院改造提升实施方
案》，对项目设计公司进行公开招投标，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对水利一局家
属院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最终方案在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公示。其中5号楼与2号楼之间位置，
拆除老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后，规划配套建设“一有七中心”和物业用房，从未承诺或公示过“建设花
园绿地”。

三是反映的“实际上是要在5号楼与2号楼之间建一个三层楼”问题，经查属实。5号楼与2号楼
之间位置，拆除老旧公房和违章建筑后，规划配套建设的“一有七中心”和物业用房，属于小区改造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该位置拟建建筑是按照河南省老旧小区改造样板小区“一有七中心”（有一个坚
强的党组织，有一个便民服务中心、综治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儿童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中心）的意见来设计，局部三层，用于小区服务。该项目的整体设计
最终方案在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公示并呈报漯河市百城办审核，经专家评审通过，2020年6月在漯
河市住建局网站进行评审结果公示。

四是反映的“影响采光和通风”问题，经查属实。拟建建筑属于添置于原住宅楼群内，将实际改
变原住宅区大环境，对临近住宅楼产生影响，但影响轻微。该“一有七中心”和物业用房项目，由河
南省城乡规划设计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设计，充分考虑了日照及通风问
题，并出具了日照分析报告，在该位置进行了公示。新建“一有七中心”及物业用房日照分析结论：
经计算5号住宅楼一层日照大寒日累计时间>1小时，二层日照大寒日累计时间>2小时。新建“一有
七中心”及物业用房项目，未降低其原有的日照标准。同时，新建社区文化服务中心与周边楼之间防
火间距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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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源汇区就《水利一局家属院进行了整
体规划设计方案》再次全面征求居民意见，精
细谋划改造计划，成熟一项、启动一项。立即
组织对“一有七中心”拟建设设计及选址等再
次进行小区全覆盖式意见征询，坚持以人为
本，充分尊重群众诉求及意愿，做到“愿改尽
改”。“一有七中心”现建设方案暂停执行，根
据群众意见进行优化，经公示后，按照新方案
执行，确保改造项目达到群众满意。

二是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做好群众思想工
作，激发居民的改造热情，改造中问计于民，
建立定期会商机制，调动居民全程参与，全过
程、全方位监督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和工程质
量。改造后问效于民，组织居民代表参与竣工
验收、共管共评，严格按照群众意见做好进一
步工作，争取群众的最大理解和支持，把好事
办好、实事办实。

三是同步统筹好楼道内管线整治、现有楼
体清洁、小区道路修补等失养失修方面提质改
造工作，切实补齐物业管理、社区公共服务的
短板，全面建立社区自我管理的长效机制，逐
步实现老旧小区“环境整洁、配套完善、管理
到位、群众满意”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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